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职责、执法权限及依据
一、行政处罚
（一）对食品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
(4) 《食盐专营办法》第三十条
(5)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
(6)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 
(7)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8)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9)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10)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11)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
(12)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13)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4)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15)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16)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17)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
(18)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19)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20)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21)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
(2) 《食盐专营办法》第三十三条。
(3)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4)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5)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6)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
(7)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8) 《山东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二）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六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九十条。
(4)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
(5)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6) 《反兴奋剂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
(7)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
(8)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9)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10)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1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
(12)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13)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14)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
(15)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条、第四十九条。
(16) 《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2017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第四十三条。
(17)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二条。
(18)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
(19) 《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20)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21) 《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22) 《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第十三条、第二十条。
(23) 《山东省中医药条例》第七十三条。
(24)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5) 《关于印发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00]116号）
(26)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
(27)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
(28)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29)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30)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31)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
(32)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
(33) 《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34) 《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35)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36)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
(3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化妆品生产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15年1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015年第265号公告）
(38)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委托实施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5号）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五十条
(2) 《反兴奋剂条例》第三十七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九十五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三条
(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
(6)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
(7)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8)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
(9)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
(10)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11)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12)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13)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
(14)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
(15)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16)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第二十九条“
(17) 《山东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规定》）第二十四条
(18)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第四十二条
(1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三）对反不正当竞争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四）对特种设备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
(2)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二条。
(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4)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四十六条。
(5) 《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6)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7) 《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四条。
(2) 《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
(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五）对广告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
(4)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5)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6)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三条
(7)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二条”
(8)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9)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10) 《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11) 《山东省禁毒条例》第六十一条、
(12) 《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第四十九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七十三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六）对质量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十九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三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三十八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五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9)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10) 《认证认可条例》第七十条。
(11)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1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
(13)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14)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15)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16)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17)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18)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
(19)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20)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21)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22)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
(23)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24)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5)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十八条。
(26)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九十三条
(2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28)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十七条
(29)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
(30) 《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办法》第十四条
(31)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鲁政字[2017]220号）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六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八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一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6)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7)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六条
(8)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9)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10) 《认证认可条例》第七十条
(11)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12)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13)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14)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15)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16)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17) 《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六十条
(18)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19) 《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办法》第十七条
(2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七）对计量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四条。
(2) 《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
(3)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七条
(5) 《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6) 《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7) 《山东省计量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8)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
(9)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0)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1) 《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12)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13)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14)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2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六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九条
(3) 《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第二十条
(4)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
(5) 《山东省计量条例》第五十条
(6)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7)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8)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9)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0)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1)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八）对认证、标准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三十七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九条
(4) 《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5)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6)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二条、第三条
(7)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8)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9)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10)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11) 《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
(12)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五条
(13)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14)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15)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
(16)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17) 《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第四十六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四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六条
(3) 《认证认可条例》第七十条
(4)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5)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
(6)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7) 《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8)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9) 《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第五十三条
(1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九）对价格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六十二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五十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二条
(5)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6) 《退耕还林条例》第五十九条。
(7) 《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8)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六条、 第七条。
(9) 《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第十八条。
(10)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二十一条
(11)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九条
(12)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
(13)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九条
(14)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
(15)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16)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7)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鲁政字[2017]220号）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六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五十二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七条
(4)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四条
(5)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
(6)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7)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八十一条
(8)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9)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对知识产权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八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四条
(5) 《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
(7)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8) 《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9)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八条
(10) 《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五条
(11)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二条
(12)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13)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14)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15)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16) 《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17)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18)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十一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四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七条
(4) 《专利代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5)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四十九条
(6)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
(7)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一）对市场主体准入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五十七条
(7)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8)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9)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10)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11)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12)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13)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14)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15)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16) 《电影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
(17)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18)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
(19)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20) 《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1)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22)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23)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四十一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一百零四条
(4)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5)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六条
(6)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七条
(7)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8)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9)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10) 《电影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11)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12)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六十三条
(1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二）对拍卖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
(3)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十八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三）对传销、直销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2)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
(3) 《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4) 《直销员业务培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2) 《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九条
(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四）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类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2)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五条
(3) 《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4)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七十九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十一条
(2)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条
(3)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八十一条
(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五）对其他市场秩序、市场交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
1.行政处罚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十二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三十七条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三条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四条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十六条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
(16)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
(17) 《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18)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
(19)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20) 《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21)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第十条
(22)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第四十七条
(23)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
(24)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25)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26) 《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27)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
(28)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29)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
(30) 《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31) 《金银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32)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33)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34)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第四十条
(35)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三条
(36)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
(37)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
(39)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十八条
(40)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
(41)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
(42) 《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三十七条
(43)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六条
(44)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45)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试行）》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46)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
(47)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
(48)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九条
(49)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50)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
(51)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52) 《洗染业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
(53)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54) 《糖料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
(55)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56)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57)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58) 《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第十七条
(59)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60) 《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第四十八条
(61) 《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
(62) 《山东省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第四十一条
(63) 《关于调整实施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33号）
(64) 《山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规定》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65) 《山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66)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7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鲁政字[2017]220号）
(67)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反垄断执法授权的通知》（2018年12月国市监反垄断〔2018〕265号）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受理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立案岗位职责：
①经核查，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并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字后报其分管负责人批准；
②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立案；
③决定立案的，将有关材料送交调查岗位审查；
④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调查岗位职责：
①调查或者检查时要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②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③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执法机构分管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需要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应当送法定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
④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将简要案情，调查经过，处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
⑤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同时，还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⑥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⑦依法应当听证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⑧制作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书（意见书），属重大行政处罚的将决定书及所有材料移送审核岗位审核；
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⑩立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案卷可以分为正卷、副卷；正卷顺序：目录、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务处理单据等；副卷顺序：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等）。
（3）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A．不需要听证或相对人没有提出听证申请的案件审查：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行政执法文书是否完备规范、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交司法机关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B．听证：
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需要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②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③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④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对证据进行质证；
⑤听证笔录要求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签字或盖章，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
⑥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和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4）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调查岗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二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九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四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七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五十四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七十八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十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十六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10)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1)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12) 《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13)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六条
(14) 《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15)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16) 《旅行社条例》第六十六条
(17)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18) 《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19)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20)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
(21)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2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九十六条
(23)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四十四条
(24)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25)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
(26)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二条
(27) 《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
(28)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
(29)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30) 《山东省循环经济条例》第五十三条：
(31) 《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二条
(32) 《山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规定》第二十四条
(33) 《山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
(3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二、行政强制
（一）扣押、查封的行政强制事项
1.事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六十一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九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八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三条
(10)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11) 《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
(12) 《军服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13)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一条
(14) 《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十条
(15)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
(16) 《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1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18)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
(19)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一条
(20)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
(21)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22)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23)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24)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
(25)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五条
(26)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
(2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
(28)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29)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30)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
(3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32)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五条
(33)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34)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35)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36)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37)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三十一条
(38)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39)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第三十三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审查岗位职责：
①提交审批。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报决定岗位审批。情况紧急，需要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在24小时内向决定岗位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②调查。查明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③送达行政强制决定书。按照民诉法规定的送达程序送达决定书；
④执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执行程序执行。
⑤对经调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立案并随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对经调查应当依法解除强制措施的，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报决定岗位审批后，归档留存。
（2）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充分确凿、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交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3）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行政强制或不作出行政强制的决定；
②重大的行政强制决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回审查岗位制作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七十三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八十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十一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八条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九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五十条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九十五条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四条
(12)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13) 《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九条
(14)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
(15)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
(16)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九十七条。
(17)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18)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十三条
(19)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七条
(20)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
(2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22)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23)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24)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25)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26)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27) 《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六十一条
(28)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五十五条
(29)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30)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二）其他行政强制事项
1.事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二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四条
(4)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五条
(5)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6)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1）审查岗位职责：
①提交审批。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报决定岗位审批。情况紧急，需要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在24小时内向决定岗位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②调查。查明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③送达行政强制决定书。按照民诉法规定的送达程序送达决定书；
④执行。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执行程序执行。
⑤对经调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立案并随卷归档（要求一案一卷）；对经调查应当依法解除强制措施的，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报决定岗位审批后，归档留存。
（2）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范围、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证据是否充分确凿、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交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3）决定岗位职责：
①签字作出行政强制或不作出行政强制的决定；
②重大的行政强制决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交回审查岗位制作决定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四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五十条
(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
(5)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6)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
(7)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三、行政裁决
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
1.行政裁决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条
(2)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
(3)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4)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第三条、第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审查岗位：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合法性审查机构：法制机构
合法性审查岗位：政策法规科案件审核人员
决定机关：商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岗位：局长
3．岗位职责：
各岗位主要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开展相关工作。
（1）审查岗位职责：
①　受省、市委托处理和调解专利纠纷，对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即时受理，填写行政裁决申请材料接收凭证、《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理通知书》（向请求人送达）和审批表，与申请材料一并送审查岗位审查；
②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自收到当事人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请求人发送《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立案后发现请求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向请求人发送《撤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
③　审核证据材料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立案审批表》，认为可以立案的，指定3名或3名以上单数执法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并报分管负责人审批。
④　向被申请人送达答辩通知书、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及其证据材料副本，并告知被申请人的权利；
⑤　审核相关资料、程序的合法性；
⑥　调查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及时结案。根据案件处理结果，结案形式包括：
A.作出行政裁决，发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终止行政处理程序：
B.调解结案，经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作出《专利侵权纠纷调解协议书》，终止行政处理程序；
C.撤销该案件，发出《撤销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决定书》，终止行政处理程序。
⑦　立卷归档。
（2）合法性审查岗位职责：
①从是否属本执法机关管辖、审查岗位制作的行政裁决是否公正、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审查；
②提出意见，并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交由调查岗位执法人员呈报决定岗位批准；
（3）决定岗位职责：
①对报送行政裁决的书面意见进行审定；
②重大的行政裁决事项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由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
③签发行政裁决书。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四条
(2) 《山东省专利条例》
(3)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第三十七条
(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四、行政检查
（一）对价格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条
(3)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五条
(4)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五条
(5)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6)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规范管理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六条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四条
(3)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4) 《山东省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5) 《山东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二）对直销活动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规范管理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三）对拍卖活动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规范管理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四）对商标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二条   
(2)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
(3) 《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十条   
(4)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一条
(5)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6)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知识产权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十一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五）对市场主体名称等登记事项的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4)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条
(5)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条
(6)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六）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2)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
(3)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十一条
(4)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六）对合同行为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四条
(2) 《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规范管理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七）对食品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七条、第一百一十条
(2)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3) 《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4)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十一条。
(5)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八条。
(6)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7)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二十四条。
(8)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9)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10)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条
(11)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食品安全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2)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3)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4)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七）对质量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十二条
(3)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4)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
(5)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五条
(6) 《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
(8)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9)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10)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二条
(11)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办法》第九条
(12)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第三十二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质量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
(2)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3)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4)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
(5)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6)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7) 《毛绒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8) 《麻类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八）对特种设备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
(2)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3) 《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四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九）对标准、计量、认证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
(5)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
(6) 《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第三条
(7) 《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8)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9)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四条
(10)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九条
(11)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12)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五条
(13)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14) 《计量授权管理办法》第三条
(15)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三条
(16)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17) 《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
(18)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六条
(19)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四条
(20)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七条
(21)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22)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23)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
(24) 《山东省标准化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25) 《山东省计量条例》第四条、第二十六条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质量监督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四十三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二十九条
(3)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
(4) 《认证认可条例》第七十条
(5)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
(6)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7) 《计量授权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8)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9)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0)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11)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12)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
(13)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14)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15)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16) 《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17) 《山东省标准化条例》第三十八条
(18) 《山东省计量条例》第五十条
(1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八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五条
(3)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五条
(4)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5)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6)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
(7)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
(8) 《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条
(9)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五条
(10) 《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11)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12) 《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条
(13)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
(14)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七条
(15) 《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二条
(16)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
(17) 《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18)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
(19)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20)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21)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                                  
(22)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23)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五条、第九十二条
(24)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25) 《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6)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第四条
(27)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28) 《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
(29) 《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十七条
(30)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31) 《关于印发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的通知》第三条
(32) 《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开展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公告》五
(33) 《关于印发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34) 《关于印发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第2.1条
(35) 《关于印发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防范应对规程（试行）的通知》第三十条
(36) 《关于印发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的通知》第四条
(37) 《关于调整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
(3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食药监保化[2011]476号）
(39) 《化妆品监督抽检工作规范》1.2
(40)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41) 《山东省中医药条例》第三十七条
(42) 《关于印发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第2.1条、第3.3.4条
(43)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长期停产药品生产企业恢复生产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第四条
(44)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鲁厅字〔2019〕56号）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五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九十五条
(3)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
(5)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二条
(6)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十一）对其他市场交易类的行政检查
1.行政检查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十七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六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三条
(4)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5)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6)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五条
(7)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
(8)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2．执法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要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职责，加强法定职权范围内行政监管职能。要按照总体工作部署与“双随机、一公开”、“互联网+监管”等工作相结合，在年初制定监督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以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临时提出监督检查计划。
（2）根据行政检查计划，认真组织人员制定方案，切实落实监督检查，对行政相对人的活动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必须持行政执法证实施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分为对材料的监督检查和现场监督检查。
（3）强化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依法受理、及时处理投诉举报事项，及时向投诉人、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4）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情形，依法予以处理。对于情节较轻、无需处罚的违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并定期复查；对于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触犯刑事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监督检查结束后，要撰写监督检查表（报告），做好总结归档工作。
4．执法责任：
(1)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一百零九条
(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五、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一）责令召回、停止销售存在缺陷的农业机械
1.依据：《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质量监督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依法依规履行催告、决定、执行等责任
4.追责依据：
(1)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二）价格收费类行为查处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
(3)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的通知》第二条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第六条
(6) 《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六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规范管理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 依法依规做好本级办理价格案件中的责令退还多收价款工作
(2)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措施
(3) 负责本级价格违法行为处罚案件的公告
(4)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标价签、价格和收费公示牌的监制工作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六条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四条
(3) 《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三）对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
(2)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3)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
(4)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5)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三条
(6)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十三条
(7)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十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 负责县局登记企业的信用约束
(2) 按照省市级主管部门确定的权限实施经营异常名录（状态）的列入、移出
(3) 按照省级主管部门确定的权限实施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列入、移出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条
(2)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九条
(3)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四）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五条
(4) 《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第九条
(5)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十条
(6)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7) 《山东省专利纠纷处理和调解办法》第三条
(8)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十二条
(9)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
(10) 《山东省专利条例》第九条
(11)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86号）重点工作第五条
(12)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三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四）
(13)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
(14) 《山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鲁知管字[2017]82号）第二条
(15) 《济南市知识产权（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济财教〔2018〕52号）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知识产权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 受省、市委托调解专利纠纷
(2) 按照上级机关批复和本级职责权限，依法开展相关调查，对是否符合驰名商标保护规定予以初步核实和审查。
(3) 组织实施辖区案件调解
(4) 根据职责权限及上级机关要求，组织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评估费补贴审核相关工作
(5) 按上级要求，开展本行政区域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的相关工作
(6) 受理申请保护的产品产地在县域范围内的申请人进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申请
(7) 知识产权（专利）专项资金申报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七十一条
(2)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
(3)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五）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2)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二条
(3)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4)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条
(5)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
(6) 《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三条
(7)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条
(8)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食品安全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 依法依规组织实施食品、食用农产品责令召回和停止经营
(2) 组织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新闻媒体等，就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进行交流沟通
(3) 对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设立从事网络餐饮服务分支机构实施备案
(4) 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责任约谈
(5) 按照本级抽检任务，依法对食品检验机构进行管理
(6) 依法依规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五条
(2)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3)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四十五条
(4)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六）在标准化工作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2) 《山东省标准化条例》第十一条
(3)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十八条
(4) 《山东省标准化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质量监督科
3.岗位职责：
(1)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本县行政区域拟立项地方标准的申报工作
(2)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本县行政区域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监督
(3)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本县行政区域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的初审、指导、监督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年11月修订）第四十三条
(2)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七）在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其他权力
1.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九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第五十五条
(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
(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
(6)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
(7)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第二十一条
(8)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9) 《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0) 《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办法》第十八条
(11) 《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
(12)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13) 《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第二十五条
2.实施机构和岗位
实施机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各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3.岗位职责：
(1) 负责县级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控制措施
(2) 责令召回或责令停止销售法定职责范围内问题产品
(3) 负责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约谈
4.追责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五十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九十五条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五条
(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的追责情形。
 
